
2009 年 10 月 20 日  

資 料 文 件  

 

立 法 會 工 商 事 務 委 員 會  

因 應 環 球 金 融 危 機 為 中 小 型 企 業 提 供 的 支 援 措 施 的 最 新 進 展  

 

  本 文 件 匯 報 有 關 中 小 企 業 信 貸 保 證 計 劃 和 特 別 信 貸 保 證 計

劃 的 進 展 。  

 

中 小 企 業 信 貸 保 證 計 劃  
 

2 .   截 至 2009 年 10 月 14 日，已 有 36 間 貸 款 機 構 加 入 中 小 企 業

信 貸 保 證 計 劃 。 自 加 強 措 施 於 2008 年 11 月 6 日 實 施 後 ， 工 業 貿 易

署 （ 工 貿 署 ） 已 收 到 1,630 宗 貸 款 申 請 ， 當 中 1,417 宗 已 經 獲 批 ，

涉 及 的 貸 款 總 額 約 為 52 億 元 。 自 2008 年 11 月 6 日 起 ， 在 收 到 的

申 請 當 中 ， 工 貿 署 目 前 接 獲 六 宗 壞 帳 個 案 的 通 知 ， 涉 及 的 索 償 總 額

約 為 1,340 萬 元 。  

 

特 別 信 貸 保 證 計 劃  

3.   自 特 別 信 貸 保 證 計 劃 的 加 強 措 施 於 2009 年 6 月 15 日 實 施

後，已 有 46 間 貸 款 機 構 簽 署 協 議 加 入 經 加 強 的 特 別 信 貸 保 證 計 劃。

截 至 2009 年 10 月 14 日，貸 款 機 構 已 向 工 貿 署 提 交 23,616 宗 申 請，

當 中 21,626 宗 已 經 獲 批，涉 及 的 貸 款 總 額 約 為 515 億 元。獲 批 申 請

（ 以 行 業 、 貸 款 類 別 和 僱 員 人 數 劃 分 ）的 詳 細 統 計 資 料 載 列 於 附 件

I。 工 貿 署 目 前 接 獲 15 宗 壞 帳 個 案 的 通 知 ， 涉 及 的 索 償 總 額 約 為

2,730 萬 元 。  

立法會 CB(1)32/09-10(01)號文件 



4.   自 加 強 措 施 於 2009 年 6 月 15 日 實 施 後，貸 款 機 構 已 主 動 覆

核 在 七 成 保 證 下 被 拒 的 申 請，以 評 估 在 八 成 保 證 下 可 否 更 積 極 考 慮

這 些 申 請 。 按 貸 款 機 構 提 供 的 資 料 顯 示 ， 約 有 80 宗 之 前 被 拒 的 申

請 在 加 強 措 施 實 施 之 後 獲 批 。  

 

整 體 狀 況  

5.   截 至 2009 年 10 月 14 日 ， 工 貿 署 在 兩 個 計 劃 下 合 共 收 到

25,246 宗 申 請 ， 當 中 23,043 宗 已 經 獲 批 ， 涉 及 的 貸 款 總 額 為 567

億 元 。  

 

6 .   由 貸 款 機 構 提 供 ， 載 述 兩 個 計 劃 截 至 2009 年 10 月 11 日 的

貸 款 申 請 統 計 數 字 的 撮 要 載 於 附 件 I I  1。  

 

7.   特 別 信 貸 保 證 計 劃 的 申 請 期 將 於 2009 年 12 月 31 日 屆 滿 。

我 們 目 前 正 就 計 劃 進 行 檢 討 。  

 
 
 
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 

工 業 貿 易 署  

2009 年 10 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由 於 貸 款 機 構 需 收 集 並 整 理 所 有 分 行 提 交 的 相 關 資 料 ， 我 們 每 隔 兩 星 期 更 新 表 內 的 數
字 一 次。因 此，這 些 數 字 會 稍 為 滯 後，未 能 如 上 文 第 二 至 五 段 及 附 件 I一 樣 可 反 映 最 新 情 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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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I  

特 別 信 貸 保 證 計 劃 的 統 計 數 字  

（ 截 至 2009 年 10 月 14 日 ）  

 

按 擔 保 比 率 分 項  

 

 七 成 擔 保  八 成 擔 保  總 數  

批 出 的 申 請 數 目  10,759 10,867 21,626 

涉 及 的 信 貸 金 額  

（ 以 百 萬 計 ）  
20,347 31,183 51,530 

 

按 行 業 分 項  

 
 批 出 的  

申 請 數 目  
百 分 比  

製 造 業    

袋 及 服 裝 配 件  341  1.6 

化 學 及 生 化 科 技  91  0.4 

電 子  718  3.3 

食 物 及 飲 品  146  0.7 

鞋 履  100  0.5 

傢 具  110  0.5 

工 業 機 械  74  0.3 

珠 寶  220  1.0 

醫 療 及 光 學 裝 置  53  0.2 

金 屬 製 品  606  2.8 

塑 膠  536  2.5 



 批 出 的  
申 請 數 目  

百 分 比  

印 刷 及 出 版  626  2.9 

文 具 及 紙 張 產 品  198  0.9 

紡 織 及 成 衣  1,640  7.6 

玩 具  340  1.6 

鐘 錶  198  0.9 

其 他 製 造 業  397  1.8 

小 計 ： 6,394 29.5 

非 製 造 業    

汽 車 買 賣  69  0.3 

建 築  533  2.5 

工 程  477  2.2 

酒 店 及 旅 遊  162  0.7 

進 出 口 貿 易  5,398  25 

資 訊 科 技  189  0.9 

室 內 設 計 及 裝 飾  207  1.0 

個 人 護 理 服 務  79  0.4 

專 業 服 務  793  3.7 

地 產  96  0.4 

餐 廳  310  1.4 

無 線 電 通 訊  69  0.3 

貿 易  3,572  16.5 

運 輸 ／ 物 流  581  2.7 

批 發 及 零 售  2,226  10.3 

其 他 非 製 造 業  471  2.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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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批 出 的  
申 請 數 目  

百 分 比  

小 計 ： 15,232 70.5 

總 數 ： 21,626  100 

 

按 貸 款 類 別 分 項  

 

 非 循 環 貸 款  循 環 貸 款  總 數  

批 出 的 申 請 數 目  13,994  7,632  21,626  

涉 及 的 信 貸 金 額  

（ 以 百 萬 計 ）  
33,233  18,297  51,530  

 

按 僱 員 人 數 分 項  

 

本 地 僱 員 人 數  批 出 個 案 數 目  

1-10 13,821  

11-20 3,997  

21-49 2,517  

50-99 823  

100 或 以 上  468  

總 數 ： 21,626  



附 件 II 

 

貸 款 機 構 就 中 小 企 業 信 貸 保 證 計 劃 及 特 別 信 貸 保 證 計 劃  

提 供 的 貸 款 申 請 統 計 數 字  

（ 每 隔 兩 星 期 由 貸 款 機 構 轄 下 所 有 分 行 收 集 2）  
 

特 別 信 貸 保 證 計 劃  

由 2008 年 12 月 15 日 至  

2009 年 10 月 11 日  

中 小 企 業  

信 貸 保 證 計 劃  

由 2008 年  

11 月 6 日 至  

2009 年 10 月 11 日 七 成 擔 保 八 成 擔 保 3 小 計  

總 數  

 

(A) (B) (C) 
(D) = 

(B)+(C) 
(E) = 

(A)+(D)

貸 款 機 構 收 到 的 申 請 數

目  
3,300 17,337 17,371 34,708 38,008 

貸 款 機 構 處 理 中 的 申 請

數 目  
11 0 2,720 2,720 2,731 

不 獲 貸 款 機 構 批 准 的 申

請 數 目  
490 3,074 1,406 4,480 4,970 

借 款 企 業 在 遞 交 其 申 請

予 工 貿 署 前 已 自 行 撤 銷

的 申 請 數 目  

1,1774 2,828 1,357 4,1855 5,362 

已 遞 交 工 貿 署 審 批 的 申

請 數 目  
1,622 11,435 11,888 23,323 24,945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本 附 件 的 統 計 數 字 根 據 貸 款 機 構 轄 下 所 有 分 行 收 集 所 得 。 因 此 ， 這 些 數 字 並 未 能 如 附 件
I所 載 的 數 字 般 反 映 最 新 情 況 。  
3 加 強 後 的 特 別 信 貸 保 證 計 劃 於 2009 年 6 月 15 日 實 施。政 府 為 貸 款 機 構 批 出 的 貸 款 提 供
八 成 擔 保 。  
4 大 部 分 轉 為 申 請 特 別 信 貸 保 證 計 劃 。  
5 撤 銷 申 請 的 主 要 原 因 包 括 ：有 意 申 請 貸 款 的 顧 客 在 提 出 口 頭 查 詢 後 ， 發 現 並 未 符 合 特 別
信 貸 保 證 計 劃 的 申 請 資 格 ； 顧 客 未 能 提 交 文 件 作 信 貸 評 核 ； 或 顧 客 選 擇 其 他 提 供 較 好 條 件
的 貸 款 機 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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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 別 信 貸 保 證 計 劃  

由 2008 年 12 月 15 日 至  

2009 年 10 月 11 日  

中 小 企 業  

信 貸 保 證 計 劃  

由 2008 年  

11 月 6 日 至  

2009 年 10 月 11 日 七 成 擔 保 八 成 擔 保 3 小 計  

總 數  

 

(A) (B) (C) 
(D) = 

(B)+(C) 
(E) = 

(A)+(D)

工 貿 署 批 准 的 申 請 數 目  1,414 10,759 10,632 21,391 22,805 

─  所 涉 金 額 （ 億 元 ）  51.4 203.5 306.1 509.6 561 

不 獲 工 貿 署 批 准 的 申 請

數 目  
36 44 48 927 95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申 請 借 款 企 業 的 保 證 額 超 越 了 最 高 保 證 上 限 。  
7 22 間 公 司（ 其 中 三 間 曾 遞 交 兩 次 申 請 ）營 運 少 於 一 年；八 間 公 司 仍 拖 欠 政 府 未 償 還 的 壞
帳 ； 48 間 公 司（ 其 中 九 間 曾 遞 交 兩 次 申 請 ）的 貸 款 額 超 越 了 上 限 ， 而 一 間 公 司 曾 兩 度 遞 交
申 請 ， 但 不 能 證 明 在 本 港 有 實 質 業 務 運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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貸 款 機 構 拒 絶 申 請 原 因  
 

特 別 信 貸 保 證 計 劃  

由 2008 年 12 月 15 日 至  

2009 年 10 月 11 日  

中 小 企 業  

信 貸 保 證 計 劃  

由 2008 年  

11 月 6 日 至  

2009 年 10 月 11 日七 成 擔 保 八 成 擔 保 小 計  

 
 

總 數  

 

(A) (B) (C) 
(D) = 

(B)+(C) 
(E) = 

(A)+(D)

1. 申 請 借 款 企 業 未 能

提 供 足 夠 證 明 文 件

以 供 審 核  

81 369 150 519 600 

2. 申 請 借 款 企 業 不 符

合 計 劃 的 申 請 資 格  
42 173 64 237 279 

3. 申 請 借 款 企 業 有 未

清 的 壞 帳  
21 54 37 91 112 

4. 申 請 借 款 企 業 財 政

狀 況 過 於 不 穩 健  
271 2,105 1,007 3,112 3,383 

5. 申 請 借 款 企 業 未 能

展 示 其 業 務 有 合 理

的 前 景  

54 280 115 395 449 

6. 其 他 8 21 93 33 126 147 

總 數 ：  490 3,074 1,406 4,480 4,970 

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申 請 企 業 有 較 高 的 信 貸 風 險 、 銷 售 不 穩 定 或 經 營 時 間 較 短 等 。  


	製造業
	非製造業

